
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2年度重訴字第 685號 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3 年 05 月 25 日

案由摘要：確認租金債權存在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重訴字第六八五號

    原      告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

    法定代理人  鄭宗興

    訴訟代理人  鄭曉東律師

                魏緒孟律師

    被      告  圓頂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陸正瓊

    訴訟代理人  王仁聰律師

右當事人間確認租金債權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七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左：

    主      文

確認尖美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對被告有新台幣貳仟貳佰零陸萬陸仟零肆拾叁元之租金

債權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尖美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尖美建設）因積欠民國八十

    九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新台幣（下同）二千二百零六萬六千零四十三元（含本稅

    一千五百七十四萬三千零八十八元、滯怠報金三百十四萬八千六百十八元、滯納

    金二百八十三萬三千七百五十五元及算至九十二年十一月七日止之滯納金利息三

    十四萬零五百八十二元），經伊聲請行政執行署高雄行政執行處（下稱高雄行政

    執行處）執行在案。嗣查知尖美建設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將其所有門牌號

    ○○○市○○區○○○路○○○號六樓Ｄ區、七、十至十二、十七等樓層出租予

    訴外人尖美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尖美飯店），而尖美飯店於同年六月二十

    八日亦將上開門牌號碼第一、七、十、十一、十二至二十二樓之營業樓層及相關

    設備出租予被告圓頂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租期自八十九年七月一日起至九十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每月租金二百萬元，高雄行政執行處遂就尖美建設對於尖美飯

    店之租金債權發扣押及收取命令，尖美飯店未聲明異議，乃再就尖美飯店對被告

    之前揭租金債權核發扣押命令，惟被告聲明異議，否認尖美飯店對其有租金債權

    ，伊認為不實，爰依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二項



    規定，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而聲明求為：確認尖美飯店對被告有二千二百零六萬

    六千零四十三元之租金債權存在。

二、被告則以：伊並非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第一項所稱之「第三人」，原告提起

    本件確認之訴，顯有未當。又縱認原告之訴合法，亦主張抵銷抗辯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原告主張尖美建設積欠八十九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二千二百零六萬六千零四十三

    元（含本稅一千五百七十四萬三千零八十八元、滯怠報金三百十四萬八千六百十

    八元、滯納金二百八十三萬三千七百五十五元及算至九十二年十一月七日止之滯

    納金利息三十四萬零五百八十二元），經其聲請高雄行政執行處執行在案，嗣查

    知尖美建設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將其所有門牌號○○○市○○區○○○路

    ○○○號六樓Ｄ區、七、十至十二、十七等樓層出租予尖美飯店，而尖美飯店於

    同年六月二十八日亦將上開門牌號碼第一、七、十、十一、十二至二十二樓之營

    業樓層及相關設備出租予被告，租期自八十九年七月一日起至九十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每月租金二百萬元，高雄行政執行處遂就尖美建設對於尖美飯店之租金債

    權核發扣押及收取命令，因尖美飯店未聲明異議，乃再就尖美飯店對被告之前揭

    租金債權核發扣押命令，而經被告聲明異議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尖美

    建設欠稅資料查詢單、尖美建設與尖美飯店房屋租賃契約書、尖美飯店與被告間

    之租賃契約書、執行命令、執行通知及聲明異議狀在卷可稽，則此部分事實，可

    堪信為真實。

四、又原告係依據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提

    起本件確認之訴，被告則抗辯其並非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所稱之「第三人」

    ，並主張抵銷抗辯，茲將本院判斷內容說明如下：

（一）、按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止債

        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第三人不承認債務人

        之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存在，或於數額有爭議或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

        事由時，應於接受執行法院命令後十日內，提出書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

        。債權人對前開第三人之聲明異議認為不實時，得於收受通知後十日內向管

        轄法院提起訴訟，並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及將訴訟告知債務人，強制執

        行法第一百十五條第一項、第一百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條第二項分別

        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三項規定，債權人未於前項規定期間內

        為起訴之證明者，執行法院得依第三人之聲請，撤銷所發執行命令。而依行

        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上開規定於行政執行程序亦有準用。經查，原

        告主張被告於收受高雄行政執行處依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第一項所發禁



        止處分之扣押命令後，否認尖美飯店對其有任何租金債權存在，而於九十二

        年十月三十日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則原告對前開被告之聲明均認為不實，

        依上開法律規定原告（即執行債權人）自得對被告（即第三債務人）提起確

        認債權存在之訴訟。又被告既對執行法院所發之扣押命令聲明異議，則原告

        倘未為起訴之證明，其聲請就尖美飯店對被告之租金債權強制執行之扣押命

        令，即有被聲請撤銷之危險，則其對尖美飯占之債權即無法受償，是原告提

        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二）、雖被告抗辯其非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所稱之「第三人」，原告提起本件

        確認之訴顯有未當等語。惟按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

        法院除發命令禁止債務人處分該金錢債權，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外，

        得以命令許債權人收取，為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所明定

        。而第三人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或其他財產權之存在，未於接受執行法院命

        令後十日內聲明異議，亦未依執行法院命令，將金錢支付債權人，或將金錢

        、動產或不動產支付或交付執行法院時，執行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逕向

        該第三人為強制執行，同法第一百十九條第一、二項亦有規定。又債權人依

        同法第一百二十條對於異議之第三人提起訴訟，此訴訟之性質若何，當視執

        行法院已否發收取命令為斷；如已發收取命令時，債權人無庸依民法上代位

        之手續，得於自己名義以異議之第三人為對相人，按一般規定提起「給付之

        訴」；如在未發收取命令，僅發禁止命令之前，祗能提起「確認之訴」，蓋

        禁止命令僅禁止債務人及第三人處分債權或其他財權，債權人尚不得請求第

        三人給付。是第三人於收受扣押及收取命令後均未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亦

        未依執行命令將金錢支付債權人時，執行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逕向該第

        三人（債務人）為強制執行，此項對第三人之逕為強制執行，雖係本案之執

        行事件所衍生，且關係密切，但為另一執行事件，係以換價命令為執行名義

        ，第三人已成為債務人之地位，是債權人仍得以該第三人為「債務人」身分

        ，依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規定，就該「債務人」對於另一「第三人」之金錢

        債權為執行。查高雄行政執行處就本件執行事件，於九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向

        第三人即尖美飯店發扣押命令，因尖美飯店並未聲明異議，乃於同年八月四

        日再向尖美飯店發收取命令，因尖美飯店對該執行命均未聲明異議，則其已

        由「第三人」身分轉換為「債務人」，原告得就尖美飯店對於第三人即被告

        之租金債權為強制執行，故被告抗辯其非同法第一百十五條所稱之「第三人

        」等語，顯有誤會。職是，高雄行政執行處嗣於同年十月二日向被告發扣押

        命令，禁止尖美飯店向被告為收取或其他處分，被告亦不得對尖美飯店為清



        償，被告於收受扣押命令後既於法定期間聲明異議，則原告依高雄行政執行

        處之通知，依同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自屬正當。

（三）、雖被告嗣於九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具狀表示因尖美飯店積欠他人債務，債權人

        知悉其將前開房屋以出租被告，每月可收取二百萬元租金乙事相當不滿，乃

        要求被告應將租金分為四份，其中五十萬元給付被告，其餘一百五十萬元則

        均分予訴外人林平峰、鄭安文及尖美建設，雙方在未變更原租約其他條件下

        ，另訂一份新租約明定給付租金之方式等語。惟查，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

        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法院之效力，法院自應認當事人自認

        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當事人合法委任之訴訟代理人，在訴訟上

        為自認，亦與該當事人自身所為者同。又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

        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且係出於錯誤而為自認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七十九條第三項定有明文。故自認人撤銷其自認者，除應向法院為撤

        銷自認之表示外，自須舉證證明其自認有與事實不符，且其自認係出於錯誤

        之事實。查被告承租尖美飯店上開建物，租金為每月二百萬元，且被告自九

        十年四月份起迄九十三年四月二十日言詞辯論期日時止，均未按月給付尖美

        飯店二百萬元之事實，為被告（訴訟代理人）所自認（見本院九十三年二月

        二十七日及四月二十日筆錄），顯示被告積欠尖美飯店之租金債務已逾本件

        原告請求確認之二千二百零六萬六千零四十三元之事實，堪予認定。雖被告

        嗣後具狀並以前詞置辯，然被告於訴訟上既已自認其自九十年四月份起即未

        按月給付尖美飯店二百萬元租金之事實，且又未能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且

        係出於錯誤，參以經本院行使闡明權，被告亦未主張撤銷其所為之自認，則

        原自認所生之效力依然存在。再者，依聲明異議狀所載之內容，亦未曾提及

        租金有分成四等份，有異議狀在卷可稽，且原告於九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向被

        告財務部副理侯淑惠訪談時亦陳稱：「（問）每月租金為何？（答）每月新

        台幣二百萬元，期間自八十九年七月一日至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問）

        租約有無變動或修正？（答）無。」等情，亦有談話紀錄在卷足憑，由此益

        證被告辯稱租金分成四等份乙事，與事實不符，被告執此抗辯，亦無法為其

        有利之認定。

（四）、至於被告另辯稱尖美建設於八十九年三月十日曾向其原法定代理人黃璽文借

        款一億元，借貸期限為二個月，逾期利息每月二百五十萬元，訴外人王世雄

        表示就其每月應給付尖美建設之租金五十萬元，自上開二百五十萬元扣抵，

        即尖美建設每月僅需給付利息二百萬元給黃璽文即可，其不必再給付租金予

        尖美飯店，爰主張抵銷抗辯等語。然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



        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定有明文，又同法第四百條第

        二項對經裁判之抵銷數額，復明定有既判力，則主張抵銷之當事人就其主張

        抵銷之債權及數額確實存在之事實自負有舉證責任。查被告辯稱其每月應將

        五十萬元租金給付尖美建設乙事，經查與事實不符等情，業如前述，且依被

        告所述，可知上開一億元借貸契約之當事人係黃璽文與尖美建設，而非兩造

        ，租賃及借貸契約之主體並不相同，與抵銷要件不合，被告據此主張抵銷，

        亦屬無據，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尖美飯店對被告有二千二百零六萬六千零四十三元之租金債

    權之事實既經認定，今被告既否認有該債權存在，則原告依據強制執行法第一百

    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請求確認尖美飯店對被告有二千二百零六萬六千零四十三元

    之租金債權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五      月    二十五    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唐照明

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

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五      月    二十五    日

  法院書記官  李承悌

資料來源：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93年版）第 114-121頁


